
邀请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国道205线三明市区过境线绿化补植补种已由三明市公路局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建设资金来自 上级拨款 ，招标人为 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 。项目已具备施工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邀请招标进行公告。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的建设地点：福建省三明市国道205三明市区过境线K2209+605-K2231+467路段。
2.2  项目的规模：工程总价约96万元。
2.3  项目的计划工期： 2019年6月10日前完工。
2.4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本项目工程共分为  1  个标段，本次共招标  1  个标段。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标段
	里程桩号
	工程量
（Km）
	主要工程内容或工程量
	施工工期

	1
	G205线K2209+605-K2231+467路段
	19.862
	营养袋装苗木及种植
	2019年6月10日前完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含园林绿化的施工单位，且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人业绩条件：    无   。
（3）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以上法人（以上统称关联企业）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否则投标将被否决，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均不属于本条规定的‘母公司’，其一级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同属一个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则属于关联企业。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05月 22日至2019年 05月23日，每日上午 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5时00分至17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五楼会议室进行报名，报名时同时递交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开户许可证进行核验，以上证件各复印一份加盖公章及法人签字、委托授权书原件交予招标人，报名合格单位于2019年5月23日下午17时00分至17时30分至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五楼会议室领取邀请招标文件，逾期不予发放邀请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本次招标不组织踏勘现场。
5.2本次招标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3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2019 年 05月24日15时00分，提交地点为：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五楼会议室 。

5.4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投标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和领取招标文件的凭证（原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到场核验登记。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5评标结束后，中标候选人提交的投标报价、业绩及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的姓名、个人业绩和相关证书编号，以及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等将在 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公示栏进行公示。

6.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以总价最低价中标法。

7.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7.1.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  同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
7.2.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  壹万元整  。
7.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以现金的方式与投标文件同时递交。包封袋自备，并于包封袋封面注明工程名称及投标单位名称，密封口须加盖投标人公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邀请招标公告在三明市交通运输局（http://jtj.sm.gov.cn/）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标人：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
地址：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邮编：365000 

联系人：  罗先生   固定电话：0598-8269486  
监督单位：  三明市公路局。                
监督电话： 0598-8395691刘先生 ；0598-8269486 李女士。 
                           招标人：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

2019年5月22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报名人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报名、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三明市公路局梅列分局国道205线三明市区过境线绿化补植补种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本委托书签署起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报名单位：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1.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必须在授权书上亲笔签名，不得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

2.如果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投标文件，则不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